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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

救济和工程处

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

秘书长的报告 

增 编

1 。在依照大会 I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第37/120H号决议提出“巴勒斯坦 

难民财产的收益” 的报告（A/38X361)之后，收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83 

年 1 0 月 2 8 日的复信。 在复信中，秘书长被告知：叙利亚负责巴勒斯坦难民事 

务的有关机构一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行政总局指出，它没有保存巴勒斯坦人在巴勒 

斯坦的财产及其收益的记录；行政总局认为，关于收益的此类资料应当由联合国巴 

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和秘书长依照大会第37X120H号决议提供.

2 。应当指出，秘书长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都没有所要求的资料，为 

此，秘书长于1 9 8 3 年 3 月 1 6 日和7 月 2 6 日向以色列政府和所有其他会员国、

员国发出普通照会，请求提供关于第37，120H号决议第2 段执行情况的资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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